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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以送达、传真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投票的董事 11名，实际参

加投票的董事 11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提案报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将与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改变投向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二）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提案报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将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鉴证，并出具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我们认为该报告的出具程序合法，内容

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三）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投

电力签订不低于135亿元同比例增资协议的提案报告》；  

公司与国投电力于 2017 年 6月 23 日签署了一份《关于向雅砻江

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之股东协议》，约定双方将按各自持股比

例(52% ：48%)向雅砻江流域水电进行总金额不低于 85 亿元的增资。

双方同意在该协议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实际增资金额，将对雅砻江水电

按各自持股比例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人民币不低于 135 亿元（含前

述 85 亿元），增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双方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自筹

资金作为资金来源。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公司与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向雅砻江流域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事宜之协议》，我们认为该协议符合合同法的

基本原则，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该提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国强先生、李文志先生、杨

洪先生、孙志祥先生、毛学工先生回避了表决。 

（四）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提案报告》； 

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关于《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的修订，有利于规范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

和行为，界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义务、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 

（五）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

东川投集团修订同业竞争承诺的提案报告》； 

为进一步明确履约内容，落实承诺责任，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川投集团同意对“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进行修订，后续同业竞争的承诺以此次修改后的承诺为准，待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后生效。今后，川投能源将每年就川投集团同业竞争承诺

履行情况进行公开披露。 

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四川省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对“避免同业竞争承诺”进行修订事宜，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需

要，能结合实际情况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该提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国强先生、李文志先生、孙志祥

先生回避表决。 

（六）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报告》； 



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金融投资报》和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召集、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程序以及会议的审议、表决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各项提案的审议、决策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上第一、二、三、四、五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 月 31日 


